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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听证文书是执行行政处罚程序的重要

文书 , 是保证行政处罚正确实施的有效形式 , 也是规范行政

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执法行为 , 保证当事人合法权利 , 防止行

政专横的必要条件 , 也是保障听证程序合法 、 公开 、 公证和

高效的促进行政决定不可缺少的法律文书。制作职业卫生行

政处罚听证文书 , 涉及结构严谨 、 语言简炼 、 注意层级间逻

辑关系以及违法事实描述 、 适法准确等问题 , 虽大部分省市

颁布了地方法规 , 但我国目前尚未出台职业卫生法。 由于各

地职业卫生立法时间不同 , 在行政处罚听证方面的案例较少 ,

所以听证文书的交流仍无模式借鉴 , 国内尚未规范统一。 为

此本文就制作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听证文书谈一点粗浅看法。

职业卫生听证文书一般包括 “卫生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

知书” (下简称听证权利告知书), “职业卫生听证申请书”

(下简称听证申请书), “职业卫生听证通知书” (下简称听证

通知书)3 种 , 本文仅对前两种作以讨论 , 后一种可按照 《卫

生监督文书手册》 执行。

1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听证文书

1.1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权利告知书

1.1.1　样式固定　标题 , 听证告知书标题为黑体字一排正

中排印 , 中右下角为文书文号 , 字号上大下小 , 样式为 16 开

纸大小 , 统一纸质和印制。

1.1.2　格式固定　格式由首部 、 正文和尾部 3 部分构成。

1.1.2.1　首部　应写明以下事项:案由也就是事由 , 说

明案件的来源 、 性质和所处的处理阶段 , 一般写清案件发生

的单位和案件的内容。 如 “某厂急性硫化氢中毒死亡 3 人的

行政处罚” 。

应详细书写拟被处罚单位名称 , 不能简单 , 更不能写曾

用名。

法定代表人名称写正确 , 防止多音字及同音字代替。

拟被处罚人有几个人写几个人姓名。

经济性质 , 即国有 、 集体 、 个体 、 独资等应如实书写 ,

如 “中日合资” 等。 首部还应包括地址 、 邮编 、 电话和被告

知单位或个人名称。

1.1.2.2　正文　载明如下内容: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及

主要事实 ,写明违法行为存在人数(法人或其他组织)、时间 、地

点 、具体情况及造成的结果。取主要 、后果严重 、事实清楚的违

法行为。以简代繁 ,以主代次 , 以法裁定 ,“对号入座” 。

当事人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种类及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,

如是罚款还是暂扣许可证等写具体。即所谓处罚有据和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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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据 , 做到 “法无明文不处罚” 。

1.1.2.3　尾部　注明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期限 , 一般接听

证告知书三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(以签收和邮局注明时间算

起), 并写清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详细名称 、 地点。还要有作

出通知的日期及行政机关的署名和盖章。

1.2　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

听证申请书是公民 、 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卫生行政机构

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当 , 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 当事人

依法向卫生行政监督部门提出申辩的事实 、 理由和证据 , 要

求部分或全部变更卫生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。

卫生听证申请书严格讲应由申请人制作 , 依法向有关监

督机构提交。 但是 , 由于听证申请书由卫生行政机关受理 ,

并审核听证申请的期限 、 范围是否符合条件等又是听证活动

中重要要件和归档材料 , 卫生监督员应当熟悉和规范其文书。

1.2.1　样式固定　标题 , 听证申请书标题为黑体字一排正

中排列 , 如 “职业卫生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” , 16 开纸大小 ,

统一纸质和印制。

1.2.2　格式固定　格式分为首部 、 正文和尾部三部分。

1.2.2.1　首部　应载明申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, 写明当

事人的姓名 、 性别 、 年龄 、 职业 、 住址 , 如是法定代表人或

其他组织的 , 应写清名称 、 地址 、 邮编 、 电话 、 听证目的。

1.2.2.2　正文　应写清申请理由及依据。写明与本次行

政决定发生异议及依据何种法律 、 法规和规章 , 提出主要的

理由是什么。

1.2.2.3　尾部　申请递交行政机关的名称 , 提出申请的

日期和申请当事人签名和盖章。

2　制作行政处罚听证书的程序与要求

2.1　程序

卫生监督员制作卫生听证文书 , 经监督机构讨论签名 ,

报请卫生行政机关审批签发。以卫生行政机关名称发出。 统

一大小 , 固定格式 , 一般不作变动 , 确需今后改动时 , 应按

程序修改后从新审批。

2.2　要求

听证文书语言朴素实用 、通俗易懂 ,语句简炼准确 , 叙事清

楚 ,重点内容突出 , 直截了当 , 不能渲染 、虚饰 、比喻和夸张 , 如

“好像”“大概”“可能” , 避免口语 、俗称 , 力求法言法语 , 使用名

称和专业术语规范 , 引用法律 、法规及规章条款按原条写清。

计量单位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。姓名 、物品

及单位应使用全称。量词规范 , 年 、月 、日及序号 、编号应用阿

拉伯数字 ,书写整齐 , 防止草体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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